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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GB／T 15661—2008

本标准代替GB／T 15661 1995《1：5 000，1：10 000，1：25 000，I：50 000，1：100 000地形图航

空摄影规范》。

本标准与GB／T 15661一1995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GB／T 1．1 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对标准进

行了修改。

——修改了标准的英文名称。

——原引用标准有六项，其中三项有版本的变化，它们是：

HG／T 3009{胶片及片基机械扫描法厚度的测定》(ISO 4593：1993，MOD)代替GB 6845《片

基厚度测定方法》；

GB／T 12938{已加工的摄影材料中硫代硫酸盐及其他相关化学残留物的测定方法碘直链

淀粉法、亚甲蓝法和硫化银密度法》(neq ISO 417：1977)代替GB／T 7519{冲洗后的缩微胶片

中硫代硫酸盐残留量的测定》；

GB／T 9045{摄影照相材料ISO分辨力的测定》(ISO 6328：2000，IDT)代替GB／T 9045

《感光材料分辨率的测定》。

——删去原引用标准ZB N35 003《分辨力板》。

——增加了五项引用标准，它们是：

GB／T 16176《航空摄影产品的注记与包装》；

GB／T 19294(航空摄影技术设计规范》；

MH／T 1004《彩色红外航空摄影影像质量控制》；

MH／T 1005{摄影测量航空摄影仪技术要求》；

MH／T 1006《航空摄影仪检测规范》。

——3．2．2的表2中1：10 000、I：50 000的航摄比例尺范围缩小了。

——3．2．4的b)中M像／M图由原来的3．3倍改为3．2倍。

——3．2．7．1增加了对航摄仪主距的要求。

——3．2．7．2航摄仪检定精度要求提高了。

——4．1．3放宽了个别情况下对旋偏角的要求。

——增加了4．1．9中漏洞补摄条件。

——增加了4．2．8采用彩色、彩色红外航空胶片进行摄影时飞行质量及摄影质量的要求。

——第6章中删去原6．i．2．1和6．i．2．2，原6．1．2底片编号和注记调整为现6．1．1，底片编号和

注记按GB／T 16176 1996的有关规定执行。

——删去原6．1．1．4，原6．1．1．3内容改为现6．1．2．1．3索引图幅面规格、注记内容和要求，按

GB／T 16176--1996的有关规定执行。原6．1．1调整为现6．1．2。

——增加了6．1．2．2制作像片中心点结合图。

——增加了6．1．3填写资料移交清单。

——删去原6．3．1和6．3．2的内容，改为现6．3航摄成果包装按GB／T 16176 1996的有关规定

执行。

——删去原资料性附录A航空摄影仪部分参数的测定方法。

——资料性附录F航摄资料移交书中表F．2航摄资料统计表增加了一些航摄资料内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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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本标准的附录c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D、附录E、附录F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段怡红、宋耀东、成燕辉、史连华、陈继良、薛恒福、吴顺鱼、惠安邦。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 15661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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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1：100 000地形图胶片航空摄影的技术

要求、成果质量的检查方法及航摄器材和航摄成果的保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测制1：5 000、1：10 000、1：25 000、1：50 000、1：100 000地形图和影像图的航空

摄影工作。

2规范性BI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9045摄影 照相材料ISO分辨力的测定

6B／T 9862黑白航空照相胶片感光度和平均斜率测定方法

GB／T 12938 已加工的摄影材料中硫代硫酸盐及其他相关化学残留物的测定方法 碘一直链淀粉

法、亚甲蓝法和硫化银密度法

GB／T 16176航空摄影产品的注记与包装

GB／T 19294航空摄影技术设计规范

GJB 647航空摄影胶片变形率的测定方法

HG／T 3009胶片及片基机械扫描法厚度的测定

MH／T 1004彩色红外航空摄影影像质量控制

MH／T 1005摄影测量航空摄影仪技术要求

MH／T 1006航空摄影仪检测规范

3航摄计划与航摄设计

3．1航摄计划的程序及要求

3．1．1航摄合同的签定

根据测图需要，拟定航摄任务，由航摄委托单位和航摄执行单位共同商定有关具体事项，制定航摄

计划，签订航摄合同。

3．1．2航摄合同的主要技术内容

航摄合同的主要技术内容应包括：

a)航摄地区和摄影面积(摄区范围应以经纬度和图幅号用略图标明，摄区略图的编绘格式及要求

按GB／T16176执行)；

b)测图方法、测图比例尺和摄影比例尺；

c)航线敷设方法、像片航向和旁向重叠度；

d)航摄仪类型、技术参数和航摄附属仪器参数；

e)航摄胶片型号及对其他感光材料性能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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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需提供的航摄成果的名称和数量；

g)执行航摄任务的季节和期限；

h)特殊的技术要求等。

3．2航摄设计

3．2．1设计用图的选择

应选择摄区新近出版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设计用图比例尺一般应根据测图比例尺按表1规定

选用。

表1

测圈比例尺 设计用图比例尺

1：5 ooo

1：25 ooo 1 2 50 ooo

1：10 ooo

l：25 ooo

1：50 000 1：100 000 1 2 250 000

1：100 000

3．2．2航摄比例尺的选择

航摄比例尺应根据不同摄区的地形特点，在确保测图精度的前提下，本着有利于缩短成图周期、降

低成本、提高测绘综合效益的原则在表2的范围内选择。

表2

测图比例尺 航摄比例尺

1：5 000 1：10 000～1：20 000

1：10 000 1：20 000、1：25 000、1：32 000

1：25 000 1：25 000～1 2 60 000

1：50 000 1 2 50 000

1：100 000 1：60 000--1：100 000

3．2．3航摄分区的划分

划分航摄分区应遵循以下原则：

a)分区界线应与图廓线相一致。

b)分区内的地形高差不得大于四分之一相对航高(以分区的平均高度平面为基准面的航高)。

c)在地形高差符合b)条规定，且能够确保航线的直线性的前提下，分区应尽量划大。分区的最

小范围除1：5 000测图不得小于二个图幅外，其余不得小于一个图幅。

d) 当地面高差突变，地形特征差别显著或有特殊要求时，可以破图廓划分航摄分区。

3．2．4航线方向和航线敷设方法

航线敷设应遵循以下原则：

a)航线按东西向直线飞行。特定条件下亦可按照地形走向作南北向飞行或沿线路、河流、海岸、

境界等任意方向飞行。

b)常规摄影航线应与图廓线平行敷设。对于1：5 000、1：10 000测图，当M镕／M目大于3．2倍

时，航线应沿图幅中心线敷设。

c)水域、海区航摄时，航线敷设要尽可能避免像主点落水；要确保所有岛屿达到完整覆盖，并能构

成立体像对。

d)荒漠、高山区荫蔽地区等和测图控制作业特别困难的地区，可以敷设构架航线。构架航线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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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测图控制布点设计的要求设置。

3．2．5航摄因子、航摄时间计算、航摄材料消耗规定

航摄因子、航摄时间计算和航摄材料消耗等，按照GB／T 19294执行。

3．2．6航摄季节和航摄时间选择

航摄季节和航摄时间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a)航摄季节应选择摄区最有利的气象条件；应尽量避免或减少地表植被和其他覆盖物(如积雪、

洪水、扬沙等)对摄影和测图的不利影响，确保航摄像片能够真实地显现地面细部；

b)选择航摄时间，既要确保具有足够的光照度，又要避免过大的阴影。一般根据摄区的太阳高

度角和阴影倍数按表3确定。

表3

地形类别 太阳高度角(。)或阴影倍数(倍)

平地 >20 ≤3

丘陵地 >30 ≤2

山地 >45 ≤1

大、中城市<摄影比例尺≥1／20 ooo) >45 ≤1

一般城镇(摄影比例尺≥1／20 ooo) >30 ≤2

陡峭山区 当地正午前后1h内

3．2．7航摄仪的选择和检定

3．2．7．1航摄仪的选择

航摄仪的选择主要根据测图精度要求、测图的仪器设备、测图比例尺、测图方法以及现有航摄设备

等综合考虑确定，但所选航摄仪的基本性能不应低于表4的要求。

表4

项 目 要 求

像幅 230 mmX230 mm

焦距 85 film～310 mm

有效使用面积内镜头分辨率 每毫米内不少于25线对

焦距大于90 mm时，不大于0．015 mm，焦距小
径向畸变差

于或等于90 mm时，不大于0．02 mm

曝光时间 1／100 s～1／1 000 s

色差校正范围(波长) 400 nm--900 nm

除表4列出的6项基本性能要求外，对航摄仪其他性能的要求，参照MH／T 1005的相关规定

执行。

同一摄区内各航摄分区应尽量选择同一主距的航摄仪。对于面积较大的摄区，最多可采用三个不

同主距的航摄仪，但在同条航线上只能采用同一主距的航摄仪。

3．2．7．2航摄仪的检定

根据每台航摄仪的稳定状况进行检定。在下列之一情况下须进行检定。

a)距前次检定的时间超过2年；

b)快门曝光次数超过20 000次时；

c)航摄仪经过大修或主要部件更换以后；

d) 航摄仪产生剧烈震动以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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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的项目和检定精度要求按表5规定执行。

表5 单位为毫米

项 目 检定精度

检定主距 ±O．005

框标坐标 ±o．005

框标距离 土o．003

径向畸变差 土o．005

最佳对称主点坐标 土o．005

自准直主点坐标 土o．005

镜头分辨率 每毫米内不少于25线对

快门速度 1／100 s～1／1 ooo s

检定方法按MH／T 1006执行。

检定时，航摄仪物镜应戴上黑白摄影时常用的滤光镜。

各项检定数据应准确地记人航摄仪履历簿和附录A规定的航摄鉴定表中。

3．2．8航空胶片的选择和测定

3．2．8．1航空胶片的选择应根据摄区的地理位置、摄影季节、地面照度、地物反差和光谱特性等因素确

定。所选胶片的几何性能不应低于表6的要求。

表6

项 目 几何性能要求

胶片分辨率 每毫米内不少于85线对

不规则变形率(处理后) 不大于o．03％

片基厚度 不小于o．07 mm

3．2．8．2胶片边缘应乎整、光滑、无毛刺和裂口。

3．2．8．3每年航摄任务开始前，应测定胶片感光特性。

3．2．8．4测定项目应包括：

a)胶片分辨率、不规则变形率、片基厚度；

b)感光度、反差系数、曝光宽容度、灰雾密度、最大密度、最小密度，并绘出其感光特性曲线。

3．2．8．5测定方法：

a) 胶片分辨率的测定，按GB／T 9045执行；

b)不规则变形率的测定，按GJB 647执行；

c)胶片片基厚度的测定，按HG／T 3009规定的方法进行；

d)本标准3．2．8．4b)中列出的几项感光特性的测定，按GB／T 9862规定的方法进行。

3．2．9航摄附属仪器

3．2．9．1如果测图单位需要，可使用必要的航摄附属仪器。其性能应满足测图单位提出的技术要求。

3．2．9．2所用附属仪器的检定项目和检定方法，除另有专项规定外，可按生产厂方提供的使用规定

执行。

3．2．10试飞、试摄

在正式作业前，以下情况应进行试飞或试摄：

a)新改装的航摄飞机，应进行试飞；

b)新购进、检修后和油封后重新启用的航摄仪，应进行试摄；

4



c)新编成的航摄机组，应组织试飞和试摄；

d)地形或气象条件复杂的摄区，应组织视察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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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飞行质量和摄影质量要求

4．1飞行质量

4．1．1像片重叠

4．1．1．1航向重叠度一般应为60％～65％；个别最大不得大于75％，最小不得小于56％。当个别像

对的航向重叠度虽小于56％，但大于53％，且其相邻像对的航向重叠度不小于58％，能确保测图定向

点和测绘工作边距像片边缘不小于1．5 crtl时，可视为合格。

沿图幅中心线敷设航线，实现一张像片覆盖一幅图时，航向重叠度可加大到80％～90％。

4．1．1．2相邻航线的像片旁向重叠度一般应为30％～35％，个别最小不得小于13％。按图幅中心线

敷设航线时，至少要保证图廓线距像片边缘大于1．5 CITI。

4．1．2像片倾斜角

像片倾斜角一般不大于2。，最大不超过3。。

4．1．3像片旋偏角

像片旋偏角一般不大于6。，最大不超过8。(且不得连续3片)。

个别情况下，当像片旋偏角大于9。但不超过12。，且航向、旁向重叠仍能保持正常时，可视为合格。

4．1．4航线弯曲度

航线弯曲度不大于3％。

4．1．5航高差

4．1．5．1 同一航线上相邻像片的航高差不得大于30 m；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不得大于50 m。

4．1．5．2摄影分区内实际航高与设计航高之差不得大于设计航高的5％。

4．1．6测区、分区、图廓覆盖保证

4．1．6．1 测区边界覆盖保证：航向覆盖超出测区边界线不少于一条基线。旁向覆盖超出测区边界线一

般不少于像幅的50％，最少不少于像幅的30％；按图幅中心线敷设航线时，旁向覆盖超出测区边界线

(图廓线)最少不少于像幅的12％。

4．1．6．2分区边界线覆盖保证：分区之间如果航线方向相同，旁向正常接飞，航向各自超出分区界线一

条基线。分区之间航向方向不同时，航向各自超出分区界线一条基线，旁向超出分区界线一般不少于像

幅的30％，最少不少于像幅的15％。按成图图幅中心线敷设航线时，旁向最少不少于像幅的12％。

4．1，6．3测区、分区的边界线一般为图廓线，对图廓覆盖的要求与4．1．6．1和4．1．6．2相同。

4．1．7按图幅中心线敷设航线时的飞行质量

4．1．7．1 实际航迹偏离图幅中心线不得大于图廓边长的1／5(东一西向飞行为图廓南北向长度的

1／5)。当实际航迹偏离超过上述规定，但其旁向覆盖仍能保证图廓线距像片边缘大于1．5 cm时，可视

为合格。

4．1．7．2要求一张像片覆盖一幅图时，中心片的选择要保证图廓线距像片边缘一般不小于2．5 cm，最

小不小于1．5 ClTI。航线两端过渡片的像主点应落在图廓线或测区边界线之外，过渡片与中心片应能构

成正常重叠的立体像对。

4．1．7．3加大航向重叠摄影(指80％～90％)，其像片倾斜角和旋偏角的测定，以抽片后配成立体像对

的中心片和过渡片为准，要求同4．1．2和4．1．3。

4．1．8构架航线

4．1．8．1 构架航线的摄影比例尺应比测图航线的摄影比例尺大25％左右；航向重叠度应不小于80％，

应保证隔号像片能构成正常重叠的立体像对。

4．1．8．2位于测区周边的构架航线，要保证其像主点落在测区边界线之外，两端要超出测区边界线四

条基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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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3位于测区内部的构架航线，应保证其像主点落在所跨乘的图廓线两侧测图航线的半条基线范

围内。

4．1．8．4构架航线间交叉和衔接之处，要保证有不少于四条基线的相互重叠。

4．1．9漏洞补摄

4．1．9．1航摄中出现的相对漏洞和绝对漏洞均应及时补摄。

4．1．9．2漏洞的补摄应按原设计要求进行。1；5 000、1：10 000成图时，补摄航线的两端一般需超出

1：50 000地形图图廓线外一条基线；1：25 000、1：50 000成图时，补摄航线的两端一般需超出

1；100 000地形图图廓线外一条基线。

4．1．9．3对不影响内业加密模型连接的相对漏洞，只在漏洞处补摄，补摄航线的长度应超出漏洞长度

外一条基线，否则按整条航线补摄。

4．1．9．4在敷设构架航线的测区，补摄航线两端必须超出构架航线外一条基线。

4．1．9．5不用于测图的构架航线，如果本身出现局部相对漏洞或有云影、脱胶等其他情形，在不影响外

业布点及内业加密模型连接的情况下，可不补摄；否则按整条航线补摄。

4．1．10记录资料填写

每次飞行结束，应认真填写航摄飞行报告表并随所摄胶片送交摄影处理工序存查。

4．2摄影质量

4．2．1航摄底片的构像质量应满足下列要求：

a)灰雾密度(Do)不大于0．2；摄影比例尺小于1：50 000时不大于0．3；

b)最小密度(Dmm)不小于Do+0．2；

c)最大密度(D⋯)为1．2～1．6；对于极少数特别亮的地物，最大密度可超过1．6但不得大于
2．0；而在地物亮度特小的地区(如草原、森林)，最大密度可小于1．2但不得小于1．0；

d)反差(AD)为0．6～1．4(对于沙漠、森林等地密度反差最小为0．5)，其最佳值为1．0；

1：50 000、1：100 000摄影时为0．7～1．5。

4．2．2最大曝光时间的限定，除保证航摄胶片正常感光外，还应确保因飞机地速的影响，在曝光瞬问造

成的像点最大位移不得超过0．04 mm。

4．2．3航摄胶片在曝光瞬间由于未能严格压平而在像平面上引起的像点位移误差应满足以下要求：

a)采用数字摄影测量方式进行自动相对定向，同名点的剩余上下视差应不大于0．02 mm，个别

点最大不大于0．03 mm。

b)采用解析摄影测量方式测定标准配置点和若干检查点的坐标，按模型相对定向，同名点的剩

余上下视差应不大于0．02 mm，个别点最大不大于0．03 mm。

4．2．4用目视直接观察底片时，应影像清晰、层次丰富、反差适中、色调柔和；能辨认出与摄影比例尺相

适应的细小地物影像；应能建立清晰的立体模型。

4．2．5底片上不应有云、云影、划痕、静电斑、折伤、脱胶等缺陷。除用于编制影像平面图、影像图和数

字摄影测量以外，虽然存在少量缺陷，但不影响立体模型的连接和测绘时，则认为可以用于测制线划图。

4．2．6底片定影和水洗必须充分。水洗后底片的硫代硫酸盐残留量必须小于2,ug／cm2。

4．2．7框标影像和其他记录影像必须清晰、齐全、各类附属仪器仪表记录资料应满足测图单位提出的

具体要求。

4．2．8彩色、彩色红外摄影应正确选择滤光镜，确保曝光量正常，底片密度和反差适中、影像清晰、色彩

丰富、颜色饱和、色彩平衡良好。彩色红外摄影红外特征明显，相邻底片上相同地物的彩色基调基本一

致。有关彩色红外摄影影像质量控制的方法和标准按照MH／T 1004执行。

5成果质量检查

5．1检查范围

航摄执行单位应按本标准对飞行质量和摄影质量进行检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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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检查项目和方法

5．2．1像片重叠度

将相邻两张像片按中心附近不超过2 cm远的地物点重叠后，将重叠百分尺的末端置于第二张像片

边缘，读取第一张像片边缘在重叠百分尺上的分划值，此值即为重叠度。如果航摄区为山区，则按相邻

像片主点连线附近不超过1 cm远的地物重叠，荐将一张像片边缘的直线影像转绘到相邻片上，所成曲

线至像片边缘的最小分划值为最小重叠度。

5．2．2像片倾斜角

一般应根据像片边角上圆水准气泡影像偏离中心的程度检查；无水准气泡记录的像片，可在旧图上

选择若干明显地物点作为控制点，用摄影测量方法进行检查。

5．2．3像片旋偏角

首先在两相邻像片上标出两主点位置，然后按主点附近地物将两张像片重合，并将两主点分别标刺

在相邻片上，再用量角器分别量测出两张像片上的二主点连线与沿航线方向框标连线的二个夹角，以其

中较大一个夹角为旋偏角。

5．2．4航线弯曲度

在平坦地区按像片索引图检查，起伏地区按每条航线分别镶辑检查。用直尺量测出航线两端像主

点间直线的长度和偏离直线最远的像主点与该直线问的距离，按附录B中(B．10)公式计算。

5．2．5航高差

5．2．5．1在已有图及其相应于立体像对的相邻像片重叠中线附近，分别量取相应地物点之间长度，求

得相邻像片之间的比例尺差，再算得相邻像片的航高差。

5．2．5．2将像片按航线和分区镶辑，在旧图上和像片上分别量取相应地物点之间长度。按地面最高和

最低处求得各像片的最大和最小比例尺，然后取中数得到相对于平均基准面的实际摄影比例尺。根据

比例尺按航线和分区分别算出同航线最大航高与最小航高之差和分区实际航高与设计航高之差。

5．2．6测区、分区和图廓覆盖

将像片按重叠镶辑，对照收集到的地形图上所标出的图幅、分区和摄区的边界及其附近的同名地

物，确定所摄像片的覆盖情况。

5．2．7按图幅中心线敷设航线

将像片分航线按重叠镶辑，对照航线设计图上标出的图幅中心线，再把每张像片的主点转绘到图上

相应的位置，量测出实际航线相对中心线的偏离值。

5．2．8构架航线

5．2．8．1位置移动，按本标准5．2．5规定的方法检查构架航线上所摄像片的比例尺。

5．2．8．2按本标准5．2．1规定的方法检查构架航线的像片重叠度。

5．2．8．3将构架航线像片按重叠镶辑后，按照本标准5．2．6规定的方法检查构架航线的覆盖情况。

5．2．9漏洞

5．2．9．1按本标准5．2．1、5．2．6规定的方法检查绝对漏洞。

5．2．9．2按本标准5．2．1规定的方法检查相对漏洞。

5．2．10影像质量

一般在每条航线上抽取3～4张底片，用密度计直接量测底片的密度值，获取一系列灰雾、最小和最

大密度值，然后取平均值得到Do、D～⋯D。、△D。密度计的量测孔径为1．0 t'CJ．UP．，且注意不要选择个别

的或特殊的反光点进行量测。

5．2．11像点位移

根据航摄比例尺以及飞行作业的原始记录所载的飞机地速、曝光时间按附录B中公式(B．7)进行

计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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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压平误差

按附录C规定的方法检查。

5．2．13底片框标、其他记录影像及表观质量检查

目视检查底片的框标和其他记录影像以及表观质量。

5．2．14底片水洗质量检查

按GB／T 12938规定的方法检查底片水洗情况。

6成果整理和验收

6．1整理

6．1．1底片编号和注记

底片编号和注记按GB／T 16176执行。

6．1．2制作像片索引图或像片中心点结合图

6．1．2．1制作像片索引国

6．1．2．1．1索引图应能反映摄区内全部有用的摄片资料情况。索引图可以按分区或加密区域网的范

围分幅制作，同一摄区内相邻索引图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重叠。

6．1．2．1．2索引图上，要确保能够辨认出每条航线的像片号码。

6．1．2．1．3索引图幅面规格、注记内容和要求，按GB／T 16176执行。

6．1．2．2制作像片中心点结合囤

6．1．2．2．1按照摄区、分区和图幅划分，与像片盒注记、航摄鉴定表和航线像片结合图相对应一致。

6．1．2．2．2对于中小比例尺航摄，将像片中心点标在1：100万数字全要素地形图或者1：25万数字

栅格图(DRG)上；对于大比例尺航摄，将像片中心点标在1：10万(或1：5万)数字栅格图(DRG)J2。

6．1．2．2．3像片中心点的实际点位由像片中心点坐标确定。

6．1．2．2．4标注像片号，对于补飞像片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区分。

6．1．2．2．5对不同航摄仪或不同镜头的像片号用不同的点样式加以区分。

6。1．3填写资料移交清单

航摄底片移交清单格式见附录D。航摄像片、像片索引图或像片中心点结合图移交清单格式见附

录E。航摄资料移交书格式见附录F。

6．2验收

6．2．1程序

6．2．1．1航摄执行单位按本规范和摄区合同的规定对全部航摄成果资料逐项进行认真的检查，并详细

填写检查记录手薄。

6．2．1．2航摄执行单位根据航摄资料移交书和摄区合同规定，将全部成果资料整理齐全后，移交给航

摄委托单位代表验收。

6．2．1．3航摄委托单位代表依据本规范和摄区合同规定对全部成果资料验收合格后，双方在移交书上

签字，并办理移交手续。

6．2．1．4双方代表协商处理检查验收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共同评价成果资料的质量。

6．2．2移交的资料

主要应包括：

a)航摄底片、晒印的像片、像片索引图或像片中心点结合图、底片和像go(份数按合同规定提供)；

b)航摄仪检定记录和数据；

c) 附属仪器记录数据和资料；

d)成果质量检查记录、航摄鉴定表；

e)各种登记表和移交清单；

8



f)其他有关资料。

6．2．3验收报告

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a)航摄的依据——航摄合同和技术设计

b)航摄仪检定数据；

c)完成的航摄图幅数和面积；

d)对成果资料质量的基本评价；

e)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等。

6．3航摄成果的包装

航摄成果包装按GB／T 16176执行。

7航摄器材和航摄成果的保管

GB／T 15661—2008

7．1航摄仪器

7．1．1航摄仪应存放在专用库房内。室内要清洁、干燥，常年温度保持在lo℃～20℃之间，相对湿度

不大于65％。室内不能有酸性化学药品及易挥发物质。

7．1．2航摄仪平时应置于专用箱内搬运和保存。较长期不用时应按规定进行油封后入库。

7．1．3快门速度应安置在最低档位，并将操纵的各类仪表安置在最小位置。

7．1．4应定期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入仪器的履历簿。

7．2感光材料

7．2．1各种感光材料(包括航摄软片、像纸、复制软片等)应存放在专用的仓库内。库内应清洁、干燥、

通风，常年温度保持在5℃～20℃之间，相对湿度60％±5％，不能有酸性化学药品及易挥发物质，不能

受到硫化氢、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氨等有害气体以及放射性物质的侵蚀。感光材料在使用前，应先出库

在常温下放置8 h左右进行热平衡。

7．2．2应尽量保持原封，装在筒内箱内保存。拆箱后的简装软片和盒装像纸应垂直安放在距离地面
30 cm以上的架子上，离开热源1 m以外，并且要避开阳光的直接照射。

7．2．3已经航摄曝光待冲洗处理的软片，包括转运期在内的保存期，不应超过15天。

7．2．4库房内外应严禁烟火，并且必须具有良好的消防设施。

7．3航摄底片

7．3．1底片保存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以防底片发黄、发霉、影像褪色和消失、药膜面损失、撕裂及片基不

均匀变形等弊病的产生。

7．3．2保存底片的库房应具备7．2规定的条件。在使用底片时应特别注意保护好药膜面，汗渍、油污

不应污染底片。

7．3．3暂时不用的底片，要经过清洁后，包装好密封于专用底片筒内保存。

7．3．4底片宜整卷装筒直立存放，不应随意截断或裁成单片保存。

7．3．5不同片基的底片应分库或分仓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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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区——
分区 图幅名称(编号)

附录A

(资料性附录)

航摄鉴定表

摄影比例尺——
绝对航高 m

航摄仪 航线两
航线序号 航摄日期 片数 图幅在测区(分区)的位置示意图

镜筒号 端号码

总片数

1 航摄仪类型 航摄仪编号 镜筒号码 航摄仪类型

2 航摄仪类型 航摄仪编号 镜筒号码 航摄仪类型

3 航摄仪类型 航摄仪编号 镜筒号码 航摄仪类型

说明：具体参数见航摄仪技术参数检定报告

检查说明：

检察意见：

检查者： 日期：

验收意见：

验收代表： 验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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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摄影基线和航线间隔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航空摄影常用计算公式

k—L：(1一P：)1

13：一九·m

dy—L，(1一q，)l

Dy—d，·m J

式中：

k、d，——像片上的摄影基线长度、航线间隔宽度，单位为毫米(mm)

B。、D，——实地上的摄影基线长度、航线间隔宽度，单位为米(m)；

L：、L，——像幅长度和宽度，单位为毫米(ram)；

P。、吼——像片航向和旁向重叠度，％；

一⋯航摄比例尺分母。
B．2航摄分区平均高度平面(基准面)的高度

h基一必2
式中：

^§——平均高度平面的高度，单位为米(m)；

^自——分区内高点平均高程，单位为米(m)；

^低——分区内低点平均高程，单位为米(m)。

B．3航高

H—m·fk 1

Ho—H+hi J

式中：

H——摄影时飞机相对于基准面的航高，单位为米(m)

Ho——摄影时飞机的海拔高度，单位为米(m)；

^——航摄仪焦距，单位为毫米(mm)。

B．4航向基线角和旁向照准角

式中：

丸——航向基线角，单位为度(。)；

九——旁向照准角，单位为度(。)。

ts丸一鲁一尧]
tg九一百Dy一五dyj

GB／T 15661—2008



GB／T 15661—2008

B．5基准面上像片重叠率

P：一声：+(1一p：)Ah／H]

幻一g：+(1一声：)Ah／H J
式中：

p：、口：——航摄像片的航向、旁向标准重叠度，％；
Ah——相对于摄影基准面的高差，单位为米(m)。

B．6相邻像片曝光时间间隔

△z一铬
式中：

△￡——相邻像片曝光时间间隔，单位为秒(s)；

Ⅳ——飞机飞行时的地速，单位为米每秒(m／s)。

B．7最大曝光时间

tmax一鳖俨
式中：

站。。——飞行运动产生的影像最大位移值，单位为毫米(ram)

#一——最长曝光时间，单位为秒(s)；
m最自点——分区内最高点上的像片比例尺分母。

B．8飞机空中转弯半径

胁赢
式中：

R——转弯半径，单位为米(m)；

r一飞机的真空速率，单位为米每秒(m／s)；
p——飞机转弯坡度角，单位为度(。)。

B．9按照太阳高度角推算的测区摄影时间(参考公式)

c。s卸一巧ha--60]
T一一，z胁一音j

式中：

却——太阳时角，单位为度(。)；

^口——太阳高度角，单位为度(。)；

岛——摄影日期的太阳赤纬，单位为度(。)；

jL测区的平均地理纬度，单位为度(。)；
Tf——摄影地方时，单位为时(h)。



B．10航线弯曲度

e一軎×100％
式中：

e——航线弯陆度；

8_～像主点偏离航线首末主点连线的最大距离，单位为毫米(mm)
L——航线两端像主点连线的长度，单位为毫米(mm)。

GB／T 1566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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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规范性附录)

航摄底片压平质量检查方法

c．1 检查时应满足的条件

检查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a) 每个暗匣应检查两个或四个连续立体像对；

b)定向点(标准配置点)至方位线的距离应不小于9．5 Cm，检查点应分布均匀，如图C．1所示，每

个像对不少于10个点；

y 一 、 ， 一 V

● ●

I

1
●

r1
●

r

J
●

LJ
●

L

I

● ●

固像主点

@定向点(标准配置点)

● 检查点

图C．1

c)用于检查的底片应影像质量优良、重叠正常、倾角和旋偏角小、框标影像清晰齐全

d)尽可能选择平坦或起伏不大的丘陵地区的底片。

c．2检查方法

采用解析法对压平质量进行检查。

C．2．1按照摄影测量原理，将欲检查的两个或四个连续立体像对，在精密立体坐标量测仪上进行方位

线定向后，测定每个像对中定向点和检查点的坐标与视差，然后用计算机进行连续像对相对定向解算。

在解算相对定向元素的同时，检查模型定向点和检查点的剩余上下视差(aq)的大小，以确定压平情况。

c．2．2量测时，定向点的点位应位于像片最大有效面积的边缘。计算时，程序中应包括对物镜径向畸

变差、大气折光差、地球曲率差及片基变形引起的误差进行改正。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航摄底片移交清单

GB／T 15661—2008

序号 卷号 图幅号码 底片卷两端号码 片数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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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资料性附录)

航摄像片、像片索引图或像片中心点结合图移交清单

表E．1航摄像片、像片索引图移交清单

航摄像片 像片索引图

图幅
序号 分区 镶辑片 加晒片 图扳 底片 附注

号码

份数 张数 份数 张数 份数 编号 张数 编号

表E．2航摄像片、像片中心点结合图移交清单

航摄像片 像片中心点结合图

序号 分区 图幅号码 检查片 加晒片 附注

份数 张数
份数 张效 份数 张数



根据20 年 月 日

合同执行

附录F

(资料性附录)

航摄资料移交书

摄区航空摄影任务，计完成航摄面积及移交资料如下表

表F．1航摄面积统计

GB／T 15661—2008

完成航摄面积 较常规增加
地区类别 航摄比例尺 摄影种类 像幅 航向重叠 备注

km2 曝光次数

表F．2航摄资料

规格／
项 目 单位 份数 数量 备注

mmXmm

黑白航摄底片 230X 230 卷

彩红外航摄底片 卷

多光谱航摄底片 卷／套

彩色航摄底片 卷

接触晒印黑白航摄像片 张

接触晒印彩红外航摄像片 张

合成航摄像片 张

接触晒印黑白多光谱像片 张

接触晒印彩色航摄像片 张

放大像片 张

拷贝正／负片(航摄底片扫描数据) 张

航摄鉴定表 张 附电子文档

航摄底片登记表 张 附电子文档

航摄仪技术参数检定报告原件 张 附电子文档

航摄底片密度检测报告原件 张 附电子文档

航摄底片压平质检报告原件 张 附电子文档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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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2(续)

规格／
项 目 单位 份数 数量 备注

mm×mlTt

航摄底片感光测定报告 张 附电子文档

底片摄影处理冲洗报告 张 附电子文档

摄区范围完成情况图 张 附电子文档

摄区分区图 张 附电子文档

航空摄影航线、像片结合图 张 附电子文档

航空摄影像片中心点结合图 张 附电子文档

航空摄影技术设计书 本 附电子文档

航空摄影资料移交书 本 附电子文档

航空摄影飞行记录 本 附电子文档

航摄像片中心点坐标数据 电子文档

附属仪器记录数据

甲方提供的执行任务用地形图 张

其他资料1：航摄资料CD光盘2套 张

其他资料2：

18

以上经甲、乙双方代表确认，并核实清点无误。

接收单位(章)

验收代表

接收代表

年 月 日 日月

)障

年

位表

单代人出出责交交负


